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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南社区>>

闲置垃圾台变成活动室
投资9万余元改造，全部由开发商买单

协助冻结款项不力

一居委会被判代人还款

本报3月29日讯(记者
廖雯颖 通讯员 刘科
晓学) 因没有及时协

助法院冻结债务人被查封
的60万元，济南高新区某
居委会“代人受过”，被法
院依法扣划60万元存款。
日前，历下区法院判决债
务人某建筑公司构成不当
得利，要求其返还居委会
60万元。

几年前，济南高新区
某居委会与某建筑公司
签订施工合同，将旧村改
造工程承包给该建筑公
司施工。之后工程竣工并
交付给居委会，双方按照
合同规定对工程款进行
了结算。在工程余款支付
之前，这家建筑公司因其
他案件被历下区人民法
院分别裁定查封15万元
和45万元。

2008年4月，历下区
法院向居委会送达了查
封建筑公司15万元和45
万元的2份裁定书和2份
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该
居委会将到期应支付给
建筑公司的77万工程余
款 中 的 6 0 万 元 交 至 法

院，剩余 1 7 万元再支付
给建筑公司。然而该居委
会并未能及时协助执行
冻结款项，在双方合同规
定的付款日到期后，经建
筑公司催要，居委会于
2009年1月将余款77万元
支付给该建筑公司，双方
工程款随即全部结清。

2009年6月，历下法
院向该居委会送达了两份
提取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
知书。在规定期满后，历下
法院依法扣划了居委会银
行存款60万元。

被法院扣划存款后，
居委会要求建筑公司返
还其60万元扣划款却一
直未果。居委会遂以“不
当得利”将该建筑公司诉
至历下法院，要求法院依
法判令建筑公司返还居
委会工程款60万元及同
期银行贷款利息。

历下法院经审理后依
法判决，建筑公司构成不
当得利，返还居委会款项
60万元；对原告支付相应
利息的诉讼请求不予支
持。日前，居委会已向历下
法院申请执行。

本报3月29日讯(见习记者 穆静
实习生 孟现迎) 洁白的墙面、木

地板、配备齐全的娱乐设施……这是
二七街道建南社区的活动室。初到这
里的人，很难将其与又脏又臭的垃圾
台联系起来。在一年前，活动室所在的
位置正是小区的垃圾台。在建南社区
居委会以及垃圾台所在小区业委会的
协调下，开发商投资9万余元将垃圾台
改造成活动室，并配备了桌椅板凳、乒
乓球台等活动设施。

建南社区居委会的办公地点位于
世纪佳园小区内。在居委会的西侧，有
一座约两层楼高的白色房子，这就是
居委会的活动室。活动室约有100平
米，室内铺着木地板，摆放着桌椅、按
摩椅、乒乓球台等休闲活动设施。

“除了周四，每天都有居民来活动
室活动，不光世纪佳园小区居民，附近
几个小区的居民也都来活动室打牌、
聊天、活动。”建南社区居委会主任徐
爱华说，活动室所在的位置一年前还
是小区的垃圾台，又脏又臭，人人避而
远之。“别看活动室现在人见人爱，以
前居民都是绕着这个地方走啊。”

由于小区居民对垃圾台意见较
大，2011年1月，居委会与环卫局等相
关部门协调，在每个单元楼前设立垃
圾桶，并将垃圾处理改为日产日清，每
天下午环卫局的小型垃圾处理车都会
开进小区，将垃圾清理走。如此一来，
垃圾台就闲置了下来。

“这么大的一个空间，不利用起来
多可惜啊。”徐爱华说，居委会的办公

区域只有30多平米，根本没有地方供
居民活动。于是，徐爱华和世纪佳园小
区业委会主任李志德都想起了小区居
民一直以来想建立活动室的愿望：“何
不利用这个空间，建一个活动室呢？”

2011年3月，在居委会和业委会的
建议下，世纪佳园小区的开发商出资9
万多元，对垃圾台进行粉刷装修，并购
置了娱乐设施，将原来又脏又臭的垃
圾台变成了居民活动室。

“配套设施缺乏，设施随着时间
而出现老化，这是不少小区都存在
的问题。”李志德说，出现问题后，与
开发商进行沟通是关键。“先别忙着
埋怨开发商，而是与开发商坐下来
进行沟通讨论，共同找出解决问题
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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